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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天津

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公司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鑫益邦半导体（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益邦”）3.3113%

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7.3077 万元），为鑫益邦的少数股东。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创投”）拟将其持有的 5.7395%

鑫益邦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16.6667 万元）以 881.5896 万元转让给吴华先生，

公司基于战略规划等整体考虑，拟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望（上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苏

州鋆望创芯拾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将其分别持有的鑫益邦 8.1993%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6.6667 万元）、0.4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8.3333 万元），

分别以 1,259.4137 万元、62.9707 万元转让给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通华泓”），公司基于战略规划等整体考虑，拟放弃优先购买权。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吴华先生系公司董事，南通华泓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股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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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吴华先生、南通华泓均为公司关

联人，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 

除已履行审议程序的关联交易外，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

司与吴华先生、南通华泓未发生关联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发生与本次交易类

别下标的相同的交易。 

（三）本次交易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情况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吴华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一）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敏珊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区江成路 1088 号内 3 号楼 3570 室 

经营范围：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类产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二）吴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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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先生，男，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任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 年 11

月至今，任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事办常务副主任；2018 年 10 月至今，任

上海御渡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1 年 9 月至今，任南通市协同创新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2022 年 6 月至今，任南通鑫恒捷半导体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鑫众邦半导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2022 年 7 月至今，任鑫益邦半导体（江苏）有限公司董事；2023 年 5 月

至今，任南通赛利纳科技创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3 年 8

月至今，任鑫益邦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2024 年 2 月至今，任南通万

益鑫半导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4 年 3 月至今，任

鑫益邦半导体（常州）有限公司董事、南通铧鑫益半导体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0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鑫益邦半导体（江苏）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7 月 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华 

注册资本：2,032.69254 万元 

注册地址：南通市开发区广州路 42 号 415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

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研发；

机械设备租赁；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专用设备制

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鑫益邦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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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南通全德学镂科芯二期创投基金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6.6667 13.1189% 266.6667 13.1189% 

南通鑫众邦半导体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 9.8392% 200.00 9.8392% 

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9.8392% 375.00 18.4484% 

中小海望（上海）私募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6.6667 8.1993% 0 0 

全德学镂科芯创业投资基金（青

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 7.3794% 150.00 7.3794%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6.6667 5.7395% 0 0 

南通金泰科技有限公司 107.69232 5.2980% 107.69232 5.2980% 

吴敏 100.00 4.9196% 100.00 4.9196% 

南通鑫恒捷半导体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 4.9196% 100.00 4.9196% 

南通富泓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 4.9196% 100.00 4.9196% 

海南至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0.76924 3.9735% 80.76924 3.9735%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67.3077 3.3113% 67.3077 3.3113% 

李旭东 66.6667 3.2797% 66.6667 3.2797% 

宁波甬欣韦豪三期半导体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6667 3.2797% 66.6667 3.2797% 

吴华 50.00 2.4598% 166.6667 8.1993% 

石磊 50.00 2.4598% 50.00 2.4598% 

陈平 50.00 2.4598% 50.00 2.4598% 

南通赛利纳科技创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6667 2.0498% 41.6667 2.0498% 

南通创新一期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6.92308 1.3245% 26.92308 1.3245% 

衢州豪迪弘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6667 0.8199% 16.6667 0.8199% 

苏州鋆望创芯拾贰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3333 0.4100% 0 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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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 11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071.63 2,489.54 

总负债 946.31 450.22 

净资产 1,125.33 2,039.32 

项目 2025年 1-11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975.19 -2,361.19 

净利润 -1,974.93 -2,361.55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经过交易各方协商，上海科创投拟将其持有的 5.7395%鑫益邦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 116.6667 万元）以 881.5896 万元转让给吴华先生；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

望（上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苏州鋆望创芯拾贰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拟将其分别持有的鑫益邦 8.199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66.6667

万元）、0.4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3333万元），分别以1,259.4137万元、62.9707

万元转让给南通华泓。交易各方之间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形成不利影

响。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科创投与吴华先生就本次交易签署相关合同之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吴华（乙方） 

2、交易价格：881.5896 万元 

3、支付方式： 

乙方支付保证金计人民币 264 万元，在合同签订后直接转为本次交易部分价

款。乙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交易价款人民币 617.5896

万元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4、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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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0.1‰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2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2）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权利交接，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 0.1‰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2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

失。 

（3）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望（上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

州鋆望创芯拾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华泓就本次交易签署相关合

同之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一：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海望（上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方二：苏州鋆望创芯拾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1,322.3844 万元 

3、支付方式和期限：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一支付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259.4137 万元，应向转让方

二支付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62.9707 万元。 

受让方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 

4、违约责任 

（1）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以下每一件事件均构成违约事件： 

如果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适当、充分履行协议所约定之义务或承诺；或 

如果协议任何一方在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在任何方面不真实、不准

确或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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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任意一方的行为构成违约事件并导致其他方产生任何损失的，违约

方应当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双方一致认可，若受让方未能根据

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任何一笔转让价款的全部或部分的，且逾期 20 个工作日仍

未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的，则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协议项下转让价款总额的 20%

作为违约金。转让价款的支付每延迟一日，受让方应当另行向转让方额外支付延

期期间的滞纳金（“滞纳金”），滞纳金为受让方应当支付但未支付的价款金额乘

以每日万分之一的利率再乘以实际延期期间的自然天数。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战略规划等整体考虑，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前，

公司持有鑫益邦 3.311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67.3077 万元），本次转让股权事

项不影响公司持股比例，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0 票回避的审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宜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对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存在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0 票回避的审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经审议后认为：公司不参与本次股权

转让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交易各方之间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不会对公司造成不

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一致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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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

回避的审议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华先生回避表决。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的关联方鑫益邦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海通半导体

设备有限公司租赁厂房，支付租金及水电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参股

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不影响公司持股比例，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亦不

会影响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及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